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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港華口腔醫院正式開業

本公告乃由漢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
自願作出，以令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獲悉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萍鄉港華口
腔醫院有限公司（「港華口腔」）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江西省萍鄉市之口腔
醫院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正式開業。

港華口腔將定為二級甲等口腔醫院，其用作口腔醫院的建築面積約2,889平方米，
設有2間手術室、4間放射室、服務室（包括獨立治療室）、諮詢室、供應室、急診
室及候診區以及30張牙科椅及15張床位。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，港華口
腔有19名牙科醫師及29名護士。

本集團發展「大健康」的方向清晰，不但發展藥品研發服務業務，並開拓中國國
內牙科市場，繼續擴大業務範圍，有利於集團對「大健康」業務的佈局，更能與本
集團的地產開發業務產生協同效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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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須謹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漢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、首席執行官、
執行董事兼總經理

汪林冰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，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為汪林冰先生（主席、
首席執行官及總經理）、石峰先生（副主席）、汪磊先生及高嵐女士；一名非執行
董事為陳健生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解剛先生、賀丁丁先生及黃炳權
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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